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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江市智慧教育研究会文件

牡智教会[2025]2 号

牡丹江市智慧教育研究会
关于举办“全市优秀科研成果征集活动”的通知

各单位和个人：
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，不断地总结交流

教育科研成果，更好地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，牡丹江市智慧教
育研究会举办“全市优秀科研成果征集活动”，现将有关要求通
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“双减”新政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与创新。
二、征集对象
各县（市）区、各直属、各民办的职教学校、中小学校和幼

儿园的教师、教育教学研究人员、教育行政人员等。
三、成果形式
（一）教师成果形式
报告类（含观察报告、测量报告、调查报告、实验报告、研

究报告等）、建议咨询类（含政策建议、发展规划、改革方案等）、
研究论文、经验总结、实录类（活动实录、课堂实录等）、教育
案例（教学案例）、课类（含优质课、录像课、说课、微课，以
及提供相关证明的示范课、公开课和观摩课等）、教学设计（教
案）、说课稿、教育日志、教育随笔、教学反思、教育故事（教
学故事）、教具、课件、课件设计（含教学课件，课外活动、主
题班会、队会、文艺活动等）、校本课程、教育叙事及著作等。

（二）学生成果形式
小论文、小调研报告、小考察报告、小游记、科技创新小设

计、小发明、小制作等文字作品，如有成品的可附上照片。
四、具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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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要认真填写“教师优秀成果登记表”（详见附件 1）或 “学
生优秀成果登记表”（详见附件 2），此表上交两份，一份是电
子稿，一份是盖单位章的照片。

2.凡是申报公开课、观摩课或示范课的老师要认真填写“全市
公开课（观摩课、示范课）参评教师申报表”（详见附件 3），如
不提供申报表一律按优质课处理。申报表要求盖章，以照片的形
式上交。

3.科研成果按季度征集，分 2025 年分 3 月、6 月、9 月和 12
月 4次征集，每季度的截止日期分别为 3月 20日、6月 20日、9
月 20日和 12月 20日。每季度截止日期后将组织专家对科研成果
进行评审。

4.参评教师和指导教师需交评审费各 50元/项。
5“教师优秀成果登记表”（电子稿、盖章照片）、“学生优

秀成果登记表”（电子稿、盖章照片）、“全市公开课（观摩课、
示范课）参评教师申报表”照片，以及所有参评的科研成果电子
稿以校为单位统一发送到牡丹江市智慧教育研究会的邮
箱:ZHJYYJH_serve@163.com。

6. 联系方式
卢会长：13945384858
宫秘书长：13945361305

附件：
1.教师优秀成果登记表
2.学生优秀成果登记表
3.公开课（观摩课、示范课）参评教师申报表

牡丹江市智慧教育研究会
2025 年 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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